[bookmark: _Hlk214542466]附件2 授權書暨切結書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「看見雄新之光」創意短片競賽
參賽作品授權書暨切結書
作品名稱：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務必填寫全銜) 
	[bookmark: _Hlk214542483]一、茲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得以各種方式、永久、不限地區，重製、編輯、
    改作、引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陳列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 傳輸、   
    重新格式化、散布參賽作品，並得再授權他人非商業性之上述使用。
二、不得違反本計畫第十注意事項各點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，權責自負。
1、 本影片上傳前，已取得表演學生、家長及老師之同意書。
2、 參賽作品所使用之素材(包含影像、音效、音樂、動畫音效等)請取自cc授權素材或自行創作之素材，若有引用，應於參賽前取得授權。
立書人(法定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學校名稱：
中華民國115 年    月    日 



	備 註
	1.請以正楷文字填寫資料於表格空白處。 
2.授權人請填本競賽主要代表人員。



